
107年臺中市高齡者駕照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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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防
關懷

高齡駕駛人
駕照管理制度

主動關懷高
齡駕駛人之
用路安全，
而非以處罰
為目的。

預防潛在風險
關懷駕車安全

預防高齡駕駛人
因身心狀況之變
化，而造成駕車
之潛在風險，並
以最小衝擊為前
提作最大有效管
理。

壹、實施原則及對象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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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實施原則及對象(2/3)

106.07.01正式實施

 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之實施對象分以下兩種：

二、實施日期前已屆滿75歲者，

尚未換照且有違規記點或吊扣駕照

一、實施日期後才屆滿75歲者

即民國31年7月1日以後(含)出生的駕駛人

即民國31年6月30日以前(含)出生的駕駛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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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75歲未換照者實施日期後有特定違規或吊扣駕照：

1.違規點數3點：危險駕駛、闖紅燈、紅燈右轉、鐵路平交道違規、違

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或高快速公路管制規則，因而肇

事致人受傷

2.違規點數2點：裝載違規

3.違規點數1點：高快速公路違規、超速或低於速限行駛、爭道行駛、

違規超車違規轉彎或變換車道、違規迴車、不服從警

察指揮

4.吊扣駕照：違反處罰條例受吊扣駕照處分

壹、實施原則及對象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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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審查方式(1/3)

監理單位挑檔、寄送通知單

駕駛人
至測驗單位進行認知功能測驗

駕駛人
至醫院作
失智症檢測

程序一：測驗對時間正確認知能力
程序二：測驗近程記憶思考能力
程序三：測試判斷力及手腦並用能力

換發有效期3年駕照

體檢合格並通過
認知功能測驗或檢附未患中度

以上失智症證明

方式 1

是

不予換發駕照
否

駕駛人
至醫療院所作體檢

方式 2

高
齡
駕
駛
人
換
照
流
程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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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審查方式(2/3)

 實施對象須檢附以下文件向監理單位申請換發新照：

一、體格檢查合格

（一）視力：兩眼祼視力達○．六以上者，且每眼各達○．五以上者，

或矯正後兩眼視力達○．八以上，且每眼各達○．六以上者。
＊視力未達標準者，得採優眼視力加測視野。

（二）辨色力：能辨別紅、黃、綠色者。

（三）聽力：能辨別音響者。

（四）四肢：四肢健全無殘缺者。

（五）活動能力：全身及四肢關節活動靈敏者。

（六）其它特殊疾病等。

二、通過「汽車駕駛人認知功能測驗」或
檢附「未患中度以上失智症證明文件」
(備註：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：汽車是指在道路上
不依軌道或電力架線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，包括機車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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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部分

•對時間的正確認知能力。

•說出檢查當日的年、月、日、星期幾與所在地方。
•滿分5分，4分以上通過。

程序一

程序二
• 近程記憶思考的能力。
• 觀看10種圖案，並於一定時間後，說出記憶結果。
• 滿分10分，3分以上通過。

• 測試判斷力及手腦並用能力。
• 畫出指定時刻的時鐘。
• 滿分7分，4分以上通過。

程序三

貳、審查方式(3/3)

 駕駛人認知功能測驗共分以下3個程序：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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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部分

第3部分

一.施測環境條件:

(一)具有桌椅，可1對1 測
驗的隔音良好空間。

(二)設於2樓以上之施測
場所應有電梯設備。

(三)等候區應設座椅。

二.程序一及程序二由施測

者代為書寫所有答案。

三.認知功能測驗規費200

元。

程序一、對時間的正確認知能力
程序一計分紙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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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部分

程序二、近程記憶思考的能力

第3部分

說出剛才看過的10張圖片名稱，可不按順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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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部分

程序三、測試判斷力及手腦並用能力

第3部分

程序三計分紙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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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知功能
測驗施測
管道

鼓勵及優惠

提升公共
運輸能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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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配套措施 (1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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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升公共運輸能量

參、配套措施 (2/4)

(一) 維持公路及市區客運服務，除持續補貼偏遠虧損路線外，

並協助地方政府發展需求反映式運輸系統(DRTS)。

(二) 定期檢討公路客運通用化交通環境推動情形

 督促業者檢視無障礙服務班次之合理性並進行調整
 督導業者要求駕駛員應注意停靠站區之周邊安全性
 輔導業者落實教育訓練教學與實際演練

107年11月19日本所召開檢討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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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配套措施 (3/4)

 臺中市可辦理認知功能測驗之地點為監理單位(3家)及相關體

檢代辦所、診所、私立醫院(29家)、公立醫院及衛生所(32

家)–共計64家。

 107年辦理認知功能測驗施測人員教育訓練共計4場，及格人

數計111人，臺中市合格認知檢測人員已達250人以上，推廣

地區性醫事人員對銀髮族關心與重視。

二、認知功能測驗施測管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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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換照補助

(一) 換照規費：高齡駕駛人換發新照之規費為50元/張。

107年12月31日前換照為免費，108年1月1日起恢復收費。

(二) 初期年滿75歲以上之高齡駕駛人只要符合「自願繳回駕照」

或「首次換發駕照」之資格，限量發送一張具紀念性質並儲

值金額200元之電子票證，鼓勵年長者多利用臺中市公車10公

里免費及轉乘優惠搭乘大眾運輸，減少開車

參、配套措施 (4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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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逾期未換照

一、實施日期後才屆滿75歲駕駛人逾3年緩衝期未辦理換照，

仍持逾期駕照駕車經舉發者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2條

第1項第7款「駕駛執照逾有效期間仍駕車」處新臺幣1800元以

上3600元以下罰鍰，並禁止其駕駛；惟於舉發通知單日期三個

月內依規定完成換發駕照，不予處罰。

二、逾75歲實施日期後有特定違規或吊扣駕照者不依通知期限

申請換照者，通知繳回駕照，未繳回者監理單位逕行公告註銷

駕照。

 不依規定辦理換照處理機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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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辦理成果(1/4)

一、107年度結合(路老師)跨機關高齡者交通安全宣導團及主

動參與關懷據點或樂齡中心活動，宣導高齡駕照管理，並輔導

駕駛人瞭解認知功能檢測內容，減少抗拒，增加換照意願。

二、107年11月8日於所本部辦理研習活動，讓中部地區路老師

更加瞭解銀髮族關懷方案及道路交通安全。

 高齡駕駛人交通安全宣導：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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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辦理成果(2/4)

 高齡駕駛人交通安全宣導場次及人數：
辦理年度 高齡者交通安全講座場次 宣導人數

103年 66 6539
104年 72 8073
105年 89 10013
106年 134 17434
107年 110 12594
合計 471 54653

107.11.2於南柳社區(柳樹七將軍爺廟) 107.9.10.於東區東興社區活動中心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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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辦理成果(3/4)

107.11.5日於東區福德祠關懷據點 107.11.8於龍井樂齡中心

107.11.8於草湳長青快樂學堂
107.11.7於沙鹿長青快樂學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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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辦理成果(4/4)
一、臺中所、臺中市站、豐原站共補助電子票證4,192張(含跨區)。

二、實施1年半，臺中市屆齡及違規駕駛人，整體辦理率為57％。

辦理情形
統計期間

實際寄發
(A)

換照數
(B)

繳回數
(C)

其他辦理(D)
(含註銷、死亡及

殘障註銷)

辦理率
(B+C+D)
/A

106.01/01-106.06/30
自我健康評
估檢表

尚未實
施換照

1006 0 19.2%
實施前試辦期 5250

106.07/01~106.12/31
屆齡及違規
通知單 1618 12 512 48.3%

實施初期6個月 4439

107.01/01~107.12/31
屆齡及違規
通知單 3346 795 414 48.5%

107年度 9385

106.07/01~107.12/31
屆齡及違規
通知單 5003 1957 926 57.0%

實施累計1年半 138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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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照
前半年

人數 違規率
換照
後半年

人數 違規率

有違規
A：1401

A/(A+B)
33.54%

有違規
C：119

(C+E)/(C+D+E+F)
5.15%

無違規
D：1282

無違規
B：2775

有違規
E：96

無違規
F：2679

33.54%

5.15%

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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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照前後半年比較

換照前半年 換照後半年

陸、換照成效(違規率降低)1/2

 於107年辦理換照之臺中市高齡者，於換照前半年違規率為
33.54%；換照後半年違規率5.15%，降低28.39%，抑制違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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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換照成效(肇事件降低)2/2

 臺中市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制度實施前後交通事件統計:換
照前半年肇事件數1228件，實施初期(半年)降為674件，106年
肇事件數計1902件，107年降至1355件，肇事件數降低547件，
有效提醒高齡駕駛人注意駕駛風險。

交通事件發生期間 A1件數 A2件數 A3件數 總件數

106.01.01-106.06.30 7 616 605 1228

106.07.01-106.12.31 4 338 332 674

106年小計 11 954 937 1902

107.01.01-107.12.31 4 660 691 1355

資料來源:臺中市政府警察局
備註:採計交通事故肇事者或受害者為高齡駕駛人(滿75歲)之案件，為騎乘
機車或開汽車者，但不統計高齡者為路人、騎自行車等事故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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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
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, MOTC

串聯幸褔的公路人

簡 報 結 束

敬 請 指 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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